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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

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

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關於控股股東可交換債券發行完成的公告

茲提述中國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2025年5月14日的公告（「該

公告」），内容關於本公司控股股東中國石油化工集團有限公司（「中國石化集團」

）的境外全資附屬公司Deep Development 2025 Limited（「Deep Development」）在香

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可交換債券的發行及定價（「可交換債券發行」）。

本公司於2025年5月20日收到中國石化集團通知，可交換債券（代码：5570）發行已於

同日完成。可交換債券發行不會導致本公司實際控制權發生變更，不會對本公司生産

經營和公司治理産生影響。關於可交換債券發行的後續事宜，本公司將根據相關法律

法規及時履行信息披露義務，敬請廣大投資者注意投資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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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董事為：馬永生*、趙東#、鐘韌*、李永林#、呂亮功#、牛栓文#、萬

濤#、徐林+、張麗英+、廖子彬+及張希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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